




— 2 —

2026 年新乡市食品销售安全监督检查计划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食品

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（市场监管总局令第 49 号）等法律

法规要求，结合 2026 年新乡市食品销售安全监管工作要点和工

作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立足“防风险、保安全、促规范、提效能”

工作原则，健全监督检查体系，规范执法行为，压实企业主体责

任，强化精准监管、智慧监管、协同监管，着力防范化解系统性、

区域性食品安全风险，努力以高效能监管保障高水平安全,以高

标准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实施原则

市局根据本计划要求，结合辖区实际，统筹推进日常监管与

各类检查，突出工作重点，动态调整检查时间节点与任务安排，

避免重复检查，确保每 2 年实现辖区食品经营者全覆盖检查。要

综合考虑不同食品经营主体的业态特点、经营规模、风险等级等

情况，实施差异化监管，对高风险、违法多发主体提高检查频次，

明确风险检查侧重点，提升监管精准度和检查效能。全面执行“扫

码入企”制度，规范检查程序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线索要及时

移交、督促整改，推动属地监管责任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双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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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检查任务

（一）日常监督检查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依托河南省

食品安全“互联网+智慧”监管系统，深入落实《市场监管总局

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销售风险分级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（市监食经发〔2024〕22 号），推进在线建立各类食品销售主体

电子档案，规范高效划分辖区各类食品经营单位风险等级，落实

监督检查频次要求，实现风险预警、线索核查处置、问题整改上

报等闭环处置。严格落实监管事权调整要求，明确监管职责，做

好所负责的食品销售连锁企业总部、分支机构及门店的风险分级

评定、监督检查等工作。日常检查过程中，同步随机抽考企业食

品安全管理人员，以考促学、以考促责。

（二）体系检查。市级局至少对 1 家食品销售连锁企业或食

品（食用农产品）批发市场开展体系检查，切实防控企业系统性

食品安全风险。

（三）飞行检查。坚持问题导向，以监督抽检不合格结果、

通报情况、投诉举报内容、整治反映突出问题等为切入点，重点

检查食品经营者主体责任落实、不合格产品处置整改及监管部门

责任落实情况。

四、检查重点

（一）重点区域。农村地区、城乡接合部、学校校园及周边、

旅游景区、高速公路服务区、火车站和机场等交通枢纽周边地区。

（二）重点时段。清明节、五一劳动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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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庆节、元旦、春节等重大节日期间，春、秋季学校开学前后，

中、高考以及其他重大活动期间。

（三）重点对象。食品、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，

区域性食品、食用农产品批发经营者，网络食品销售者，散装直

接入口食品、畜禽肉、特殊食品销售者等。

（四）重点品种。肉及肉制品，食盐，酒类产品，“网红食

品”，重点食用农产品，少年儿童喜爱消费、“食玩”类及无底线

销售的食品，暗示具有减肥、提高免疫力等保健治疗功效的固体

饮料、代用茶、压片糖果、果脯等食品，临期食品，特殊食品，

粽子、月饼、汤圆（元宵）等节令食品，现制现售食品等。

（五）重点内容。

1.普通食品经营者。是否落实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，是否采购、

贮存、销售超过保质期、来源不明、无标签标识或标签标识不符

合规定的预包装食品和散装食品。食品经营场所环境卫生是否干

净整洁，防尘、防蝇、防鼠、防虫、清洗消毒、冷藏冷冻等设施

设备是否齐全有效，接触直接入口食品从业人员卫生及健康状况

是否符合要求。采购、销售的畜禽肉是否有检验检疫合格证明文

件。是否落实反食品浪费措施，严格执行对临近保质期的食品分

类管理。

2.特殊食品经营者。是否采购销售未经注册、备案的特殊食

品，是否宣称具有治疗功效，是否依法落实专区专柜销售、消费

提示等规定，是否与普通食品、药品混放销售，标签和说明书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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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符合规定等。

3.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。市场开办者是否建立食品安全

管理架构、制度以及入场食品销售者管理档案；是否严格落实市

场准入，查验入场食用农产品的进货凭证、承诺达标合格证和产

品质量合格凭证；是否按规定对食用农产品开展抽样检验检测并

公示检测结果，是否张贴易检出药物清单；市场内食品经营者是

否落实进货查验制度，留存食用农产品产地证明或购货凭证、质

量合格证明文件。

4.网络食品销售相关主体。网络平台经营者是否查验入网销

售者的营业执照、食品生产经营许可、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

经营资质。入网销售者是否在主页显著位置依法公示真实有效的

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备案、小经营店登记等信息；是否存在

无证、套证或使用假证经营，销售假冒伪劣食品，虚假宣传等行

为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结合辖区实际，综

合监管力量及监管任务，科学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。加强工作

统筹，深化部门间协同联动，全面落实日常监督检查、重点监督

检查、飞行检查、体系检查、风险分级管理、双随机检查等各方

面工作要求。

（二）严格规范监管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按照法律法规及检

查规范开展监督检查，对监督检查情况和发现的问题进行记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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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检查结果公示等工作，对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、台账

式推进、销号式整改，形成监管闭环。要将发现的案件线索作为

监督检查工作的重点，追根溯源，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

办，及时移送至相关部门。

（三）强化工作落实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将严的主基调贯

穿于监督检查全过程，加大对下级监督检查工作的督导检查力

度，综合运用“三书一函”制度，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

问题。同时，要强化监管能力提升基础建设，结合食品销售安全

监管新形势、新问题，制定培训计划，提升监管人员整体业务素

质，认真总结推广监督检查经验做法，健全完善监督检查制度机

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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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新乡市餐饮食品安全监督检查计划

为加强全市餐饮食品安全监管，有效防范餐饮食品安全风险

隐患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食

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

计划。

一、工作目的

坚持问题导向，按照属地负责、风险管理、程序合法、公正

公开的原则，通过日常检查、有因检查、飞行检查、体系检查等

方式，及时发现餐饮服务提供者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，依法查处

违法违规行为，督促问题整改，及时消除隐患，分析并解决监管

工作中存在的系统性、区域性问题，促进餐饮食品安全主体责任

和属地管理责任有效落实，提高餐饮食品安全监管效能。

二、任务分工

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由本级监管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实

施动态风险分级管理，在完成法定监督检查次数的基础上，对高

风险单位视情增加检查频次，对低风险单位视情减少检查频次，

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依法依规处理并督促整改到位。此外，市局

对由县（市、区）局监管的餐饮服务连锁企业总部、外卖平台提

供者至少开展一次检查，对每个县（市、区）至少抽查 10 家入

网餐饮服务提供者、10 家学校（幼儿园）食堂、5 家养老机构食

堂，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移交属地市场监管部门，属地市场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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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对收到的问题线索要督促整改到位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，

整改和处理情况及时向市局反馈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加强本级

监督检查，加大对市场监管所的督促指导力度，逐级压实责任，

确保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双落实。

三、检查重点

（一）重点单位。学校（幼儿园）、养老及救助机构、医疗

机构、企事业单位、建筑工地等集中用餐单位食堂，集体用餐配

送单位、宴席承办者等大中型餐饮服务经营者，农家乐、酒店宾

馆、民宿、高速公路服务区餐厅等旅游接待单位，餐饮服务连锁

企业总部及其分支机构、中央厨房、门店，平台提供者及其设立

或者委托实际运营机构、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，近 3 年内发生过

食品安全事故或舆情的餐饮服务提供者，1 年内存在 3 批次及以

上抽检不合格问题的餐饮服务提供者等。

（二）重点时段。重要会议、重大活动、节假日、旅游高峰

期、开学季、高考中考等。

（三）重点品种。大宗食品原料、调味品、食品添加剂、米

面制品、肉制品、水产制品、蛋制品、豆制品、乳制品、凉拌即

食食品、糕点、自制饮品、野菜、野生菌、高风险食品、餐（饮）

具等。

（四）重点项目。

1.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、校（园）长食品安全

负责制和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、年总结”机制落实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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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配备及培训考核

情况，风险管控清单建立情况等。

2.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安全制度的完善和落实情况，餐饮服

务通用卫生规范、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执行情况等。

3.餐饮服务提供者依法履行制止餐饮浪费义务的情况。

4.餐饮服务提供者上次自查和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监督检查

时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。

5.法律法规等规定应检查的其他项目。

（五）重点内容。

1.是否持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或食品

小摊点备案卡从事餐饮服务，有无超范围经营行为。

2.是否按规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，配备数量符合风险管

控需要的食品安全总监和（或）食品安全员并组织其进行培训考

核，建立《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》，把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

调度、年总结”工作制度机制深度嵌入企业日常管理。

3.是否严格落实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和培训、原料控制、加工

制作过程控制、餐（饮）具清洗消毒、食品安全自查等相关要求。

4.食品制售场所环境卫生，防尘、防蝇、防鼠、防虫、清洁

消毒等设施设备配备及运行，以及餐饮具清洗消毒和餐厨废弃物

管理等是否符合要求。

5.餐饮服务连锁企业总部及其分支机构、平台提供者及其设

立或者委托实际运营机构是否履行管理责任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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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是否按要求公示证照，线上线下是否一致，是否严格落实配送

过程管理。

6.是否采取措施减少原材料贮存和食品加工制作等过程中

的浪费行为；是否主动宣传、引导消费者节约用餐。

7.是否认真整改自查和监管部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。

8.有无其他食品安全违法行为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周密制定计划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按照本计划要求，

结合本地实际，周密细致制定本级监督检查计划，细化本级监督

检查任务、工作重点等具体内容，做到任务明确、重点突出，确

保监督检查成效。

（二）严格规范监管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规范监督检查行

为，并对监督检查情况和发现的问题进行记录，按要求做好检查

结果公示等工作，依法依规处理食品安全问题，跟踪问题整改，

形成监管闭环。

（三）加强工作统筹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统筹日常检查、

专项检查、飞行检查、体系检查、联合检查、动态风险评价检查、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等工作，大力推进精准检查，尽量避免重复

检查、非必要的高频率检查，切实减轻监管相对人和基层监管执

法人员的负担。

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 5月 11日印发


